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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銘源 

 
摘 要 

史密斯（2003）建議，我們可以用傾向來理解其他可能性，並以此解消

法蘭克福（1969）對其他可能性原則提出的挑戰，文獻上稱此進路為新傾向

論。根據史密斯，在法蘭克福的案例中，行動者的其他可能性只是被干預者

遮蓋，而不是被干預者消除。而這就顯示出，行動者仍舊保有其他可能性，

法蘭克福的案例並不是其他可能性原則的反例。科恩與韓福德（2007）反對

史密斯的論點，他們指出，在不承認內在遮蓋者的情況下，史密斯的新傾向

論將無法解消某些法蘭克福式案例，對其他可能性原則的辯護並不全面，所

以並不令人滿意。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將論證，科恩與韓福德對史密斯的批

評並不完全成立，因為他們的批評預設了有爭議的傾向的條件句分析理論。 

關鍵詞： 其他可能性原則、法蘭克福式案例、新傾向論、內在遮蓋者、傾向

條件句分析 

                                                 
 蕭銘源，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投稿：107 年 12 月 26 日；修訂日期：108 年 2 月 25 日；接受刊登：108 年 3 月 6 日。 



50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五十七期 

 

New Dispositionalism and Intrinsic Fink Problems 

 
Ming-Yuan Hsiao 

 
Abstract 

Smith (2003) proposes a dispositional account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called New Dispositionalism, to resist Frankfurt’s claim that moral responsibility 
does not require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or the ability to do otherwise). He argues 
that, in Frankfurt’s case (1969), the agent’s alternative possibility is masked by 
the intervener, but it is nevertheless a present alternative possibility. Frankfurt’s 
case, hence, is not a genuine counterexample to the Prin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at all. However, according to Cohen and Handfield (2007), Smith’s 
account is shown to be untenable for the reason that it does not work for all 
Frankfurt-type examples unless it is implausibly committed to intrinsic finks.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Cohen and Handfield’s criticism is not conclusive since it 
presupposes the debatable conditional analysis of dispositions. 

Keywords: the prin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Frankfurt-type examples, 
new dispositionalism, intrinsic finks, the conditional analysis of 
dispositions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新傾向論與內在遮蓋者難題 51 

 

 
 

新傾向論與內在遮蓋者難題 
 

蕭銘源 

壹、概論 

法蘭克福（Frankfurt，1969）提出著名的思想實驗來指出，在某些

情況下，即便行動者缺乏其他可能性（alternative possibility），我們仍舊

會認為該行動者要為其行動負責。而如果法蘭克福的案例是成立的，這

就表示，將其他可能性視為責任歸屬必要條件的其他可能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PAP）並不成立。1從文獻上來看，有許

多學者為 PAP 辯護，他們針對各種類型的法蘭克福式案例（Frankfurt-type 

examples），嘗試論證這些案例有瑕疵，因而無法真正成為 PAP 的反例。2

                                                 
 本文是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其他可能性、能力與傾向」（計畫案編號：MOST 107-2410-H031-059）

的部分研究成果，在此感謝科技部的支持。本文初稿曾在台哲會 2018 年會發表，感謝評論

人林璿之教授以及與會者的評論與建議。也謝謝本文的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與指

正。最後感謝王一奇教授、侯維之教授、張智皓博士以及樊達博士與我在這個主題上的長期

討論。 
1 法蘭克福（1969）稱這個原則為「principle of alternate possibilities」，但後續討論的學者也有

用「prin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來指稱這個原則，（Kane，2005；Cohen & Handfield，
2007；McKenna & Coates，2015）為了討論方便，在本文中筆者採取後者的稱呼方式。 

2 法蘭克福（1969）提出案例來反對 PAP 之後，許多 PAP 支持者針對法蘭克福的案例提出各

種批評。而為了回應這些批評，法蘭克福的支持者針對法蘭克福的案例進行了各種改寫。在

本文中，筆者跟隨肯恩（Kane 2005）將法蘭克福的案例以及改寫後的案例皆稱為「法蘭克

福式案例」，這些案例的共同特徵就是：嘗試刻畫出「行動者沒有其他可能性但仍須為其行

為負責」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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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透過拆解法蘭克福式案例來辯護 PAP 的策略，通常被認為是

較有局限性的。因為即便先前的法蘭克福式案例能被 PAP 支持者所化

解，反對 PAP 的學者似乎總能提出新案例來挑戰 PAP，而這就使得 PAP

支持者必須再去回應新案例，雙方就此陷入交互爭辯的論戰，這樣的模

式目前在文獻上依舊持續進行中。3 

不同於上述策略，史密斯（Smith，2003）並不直接去拆解法蘭克福

式案例，而是透過「重新解釋其它可能性」的方式來辯護 PAP。他以傾

向來理解能力（capacity / ability），並以這種傾向觀點下的能力概念來說

明其它可能性概念，文獻上稱此進路為新傾向論（new dispositionalism）。4 

史密斯認為，當我們將其他可能性視為一種傾向，基於行動者可以保有

從未展現的傾向，行動者就可以保有從未展現的其他可能性；在此情況

下，法蘭克福式案例中「行動者沒有其他可能性但仍須為其行為負責」

的情境將不再成立。對此，科恩與韓福德（Cohen & Handfield，2007）

指出，在不承認內在遮蓋者（intrinsic fink / masker）的情況下，史密斯的

新傾向論將無法解消某些法蘭克福式案例，對 PAP 的辯護並不全面，因

而並不令人滿意。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將先論證，科恩與韓福德對史密斯

的批評預設了傾向的條件句分析（the conditional analysis of dispositions，

CAD）：僅在史密斯接受 CAD 來理解或刻畫傾向時，他們的批評才會是

合理的。然後筆者進一步指出，史密斯有好理由去拒絕 CAD。而這就顯

                                                 
3 這個進路歷年來的討論文獻非常多，請參考史丹佛哲學百科的「相容論」（compatibilism）

詞條。（McKenna & Coates，2015） 
4 文獻上，新傾向論指的是「採取傾向來說明能力與其它可能性的進路」。（Maier，2014）辯

護此進路的學者主要有三位：史密斯（Smith，1997；2003）、法拉（Fara，2008）與維富林

（Vihvelin，2004；2013）。要注意的是，這三位新傾向論者對於「如何刻畫傾向」的立場並

不全然相同，而這使得三位學者的新傾向論遭遇不同類型的反對意見。礙於篇幅，本文只專

注在史密斯以及科恩與韓福德之間的論戰，並不深入討論其它新傾向論者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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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科恩與韓福德對史密斯理論所提出的批評並不徹底，新傾向論仍

有機會成功地辯護 PAP。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貳節，筆者簡單說明 PAP 以及法蘭克福式案例

對 PAP 造成的挑戰。第參節，筆者說明史密斯的新傾向論如何辯護 PAP。

第肆節，筆者考察科恩與韓福德針對史密斯的論點所提出的批評。在第

伍節，筆者將先論證「科恩與韓福德對史密斯的批評預設了 CAD」，然

後進一步指出「史密斯可以有好理由去拒絕 CAD」，從而論證科恩與韓

福德的批評並不完全成立。 

貳、其他可能性原則與法蘭克福式案例的挑戰 

什麼情況下，我們會主張某人 S 要對他所做的某件事 Φ 負起（道德

上的）責任？一個直覺上成立的說法是：S 是基於他的自由意志或自主

意願來做 Φ，所以 S 要為 Φ 負責。但是，什麼叫做「基於自由意志或自

主意願來行動」呢？對此，一個更進一步地釐清是：某人 S 要對他做的

某件事 Φ 負責，僅當 S 可以不做 Φ（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而如果

S 無法不做 Φ（S 沒有不做 Φ 的其它可能性），那 S 就不需要為做 Φ 負

責。哲學家們將上述這個「其它可能性（或可以不做）作為責任歸屬的

必要條件」的直覺，稱為其它可能性原則（PAP）。5 

對很多人來說，PAP 在許多場合都符合了我們對於責任歸屬的初步

判斷。不過，法蘭克福（1969）認為 PAP 並不成立，因為它有反例：在

某些情況下，即便行動者 S 沒有不做 Φ 的其它可能性（S 無法不做 Φ），

我們依舊會認為 S 要為做了 Φ 負責。考慮以下這個法蘭克福式的案例： 

                                                 
5 文獻上大多數學者都把「可以不做」等同於其它可能性，（Kane，2005；Cohen & Handfield，

2007；Maier，2014；McKenna & Coates，2015）筆者也沿用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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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案例】克勞迪（Claudius）想要雷爾提斯（Laertes）

去刺殺哈姆雷特（Hamlet）。克勞迪有能力使得雷爾提斯按照他

的意願行動：如果雷爾提斯不按照克勞迪的意願行動，那克勞迪

會採取有效的步驟，去確保雷爾提斯按照克勞迪的意願行動。現

在假設，雷爾提斯按照他自己的理由選擇去刺殺哈姆雷特，由於

他的行動符合了克勞迪的意願，所以克勞迪只是旁觀，沒有做任

何事。（Cohen & Handfield，2007：363）6 

從上述案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判斷：第一，基於克勞迪有能力保證

雷爾提斯按照克勞迪的意願行動，因此，雷爾提斯沒有不按照克勞迪意

願行事的其他可能性；第二，基於雷爾提斯最終是按照他自己的理由來

行動，我們直覺上會認為雷爾提斯應當為他的行動負責（雷爾提斯的行

動最終符合了克勞迪的意願，所以克勞迪沒有干涉雷爾提斯的行動）。總

結來說，在上述案例中，雷爾提斯做了一個需要負責、但缺乏其他可能

性的行動。很顯然地，如果上述案例是成立的，那就表示，並不是每一

個可以被歸屬責任的行動，其行動者都有其他可能性。而這就顯示出 PAP

有反例，其他可能性並不是責任歸屬的必要條件。 

法蘭克福式案例引起了巨大的迴響，不少學者跟隨法蘭克福，放棄

PAP，並尋找其他的責任歸屬原則。但是，還是有許多學者嘗試為 PAP

辯護。到底，其他可能性是否可以作為責任歸屬的必要條件？從文獻上

來看，仍舊是有爭議的，目前並沒有明顯的定論。PAP 的支持者與反對

者們依舊持續在主流期刊上論戰，從而使得這個議題，至今仍是形上學

                                                 
6 本案例為筆者針對科恩與韓福德的案例所做的精簡改寫。科恩與韓福德的案例與法蘭克福原

始案例（Frankfurt，1969：835-836）的差異不大，主要差別在於：科恩與韓福德補充了某

些細節讓案例的「故事性」更加明顯。為了討論方便，筆者直接採用科恩與韓福德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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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門主題。在下一節，筆者將介紹近年一個辯護 PAP 的新進路，也就

是史密斯的新傾向論。 

參、史密斯的新傾向論 

在本文中，核心議題是去探討「法蘭克福式案例是否為 PAP 的反例？」

這個關鍵問題。不過，有別於大部分聚焦在檢討法蘭克福式案例的方式，

本文所將考察的進路是「透過釐清 PAP 的內容來替 PAP 辯護」。7更仔細

地說，這個進路是先去釐清其他可能性（可以不做）的實質內涵，然後

藉由對其他可能性實質內涵的恰當說明，來論證「PAP 可以免於法蘭克

福式案例的挑戰」。 

許多學者認為，我們可以用「能力」來理解 PAP 中「可以不做」的

「可以」（could）：「可不可以不做」就是「有沒有能力不做」。（Kane，

2005；Maier，2014；McKenna & Coates，2015）按照這樣的理解，哈姆

雷特案例中的雷爾提斯，他是否要為其行動負責就取決於他是否有能力

不去做克勞迪所意欲之事（或去做克勞迪所意欲之事以外的事）。從這個

角度來看，一個辯護 PAP 的可能策略就是去指出：在哈姆雷特案例中的

雷爾提斯，雖然他最終選擇去刺殺哈姆雷特（做了克勞迪所意欲之事），

但他其實是有能力不去做的。所以，如果 PAP 的支持者能夠成功地論述

這一點，那就等於他們成功地論證了法蘭克福案例不是 PAP 的反例：雷

爾提斯有能力不去做克勞迪所意欲之事，這表示雷爾提斯有可以不做的

其它可能性，在此情況下，雷爾提斯當然必須為其行動負責。 

                                                 
7 從文獻上來看，透過「解釋或改寫 PAP」來回應法蘭克福式案例所帶來的挑戰，並不是一個

全新的策略。例如，范因維根（van Inwagen，1978）也是採取此策略。不過，由於范因維

根對於 PAP 的改寫，會涉及到一些很有爭議的形上學假設，因此許多學者（包括嘗試為 PAP
辯護的學者）質疑范因維根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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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即是採取上述策略來辯護 PAP。首先，史密斯指出，當我們

要歸屬責任給某個行動者時，這個行動者必須具備兩個關鍵的理性能力

（rational capacities）：「產生正確的評價性信念」的能力，以及「按照其

正確評價性信念去行動」的能力。（2003：37-38）科恩與韓福德將史密

斯所刻畫的兩個理性能力簡潔地稱為「道德判斷的能力」以及「道德行

動的能力」。（2007：364）8直覺上，這兩種能力都與責任歸屬有關，而

且，如果一個行動者（例如幼童）缺乏了這兩種能力，那我們的確會認

為這個行動者不需要為其行為負責（或至少不是負全責）。9顯然地，如

果史密斯對於責任歸屬的這個觀察是正確的，那在哈姆雷特案例中，當

我們認定雷爾提斯要為刺殺哈姆雷特負責時，我們就必須同意雷爾提斯

具有道德判斷與道德行動的能力。 

其次，史密斯建議我們可以用傾向來理解上述的理性能力，因為傾

向與能力在本體論上有許多相似之處。舉例來說，傾向與能力都需要滿

足相關條件才能發動或展現（易碎的玻璃杯要摔了才會碎；開車能力要

有車才能開），而且，在能力不發動或傾向不展現的情況下，兩者還都是

可以被主體所保有（沒被摔碎，並不會使得玻璃杯的易碎性消失；手邊

沒車，並不會使得開車能力消失）。10史密斯認為，順著這個思考方向，

                                                 
8 對於這兩個理性能力的刻畫，以及如何運用這個刻畫來解消法蘭克福的案例，史密斯是藉由

好幾個散落在全篇文章的案例來呈現，最後才總結在他文章的結論。（2003：37-38）基於本

文的主要目標是替史密斯辯護，為了討論的便利性，此處（包括以下）筆者對於史密斯論點

的刻畫，有部分將直接採用作為反對者的科恩與韓福德的著作。 
9 史密斯指出，一個行動者必須具有此處的兩種理性能力才會需要為其行動負責。（1997）這

個主張其實是有爭議的，不過，由於科恩與韓福德並沒有質疑這一點，所以為了討論的方便，

本文也假設此論點成立。 
10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史密斯與其他新傾向論者要主張用傾向來理解能力？兩個主要的考

量。第一，從文獻上來看，能力的條件句分析（the conditional analysis of abilities）有許多反

例與困難。（Tu, Hsiao & Wang，2015）新傾向論者認為，用傾向來理解能力可以化解許多能

力條件句分析所遭遇的挑戰。（Vihvelin，2004；Fara，2008）第二，傾向與能力在本體論上

有許多相似性。結合這兩個理由，新傾向論者論證，我們可以用傾向來分析能力（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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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用傾向來理解責任歸屬的相關理性能力時，我們就能消除法蘭克

福式案例對 PAP 的挑戰，成功地辯護 PAP。（2003：19-31） 

要進一步說明史密斯的策略，我們先來考慮以下這個案例： 

【外在遮蓋者案例】假設有一個易碎玻璃杯 G，以及熱愛 G 的巫

師 S。G 被摔之後不會破碎，因為每當 G 被摔時，S 就會發射震

波（shock waves）去抵銷 G 被摔時所受到的衝擊。（Bird，1998：

228）11 

文獻上，傾向分析理論的一個主流是條件句分析：藉由反事實條件句，

將傾向分析成一組「刺激─反應」的反事實事件。舉例來說，一個玻璃

杯的易碎性，會被 CAD 分析成「假若摔這個玻璃杯，它會碎」。12我們

不難看出，外在遮蓋者案例是 CAD 的反例：在 G 保持易碎傾向，且刺

激條件被滿足的情況下，傾向會因為外在遮蓋者（extrinsic fink / masker）

的干擾而沒有展現出來；此時，基於物體仍舊保有傾向，但相應的反事

實條件句卻為假，CAD 的分析失敗。 

史密斯（2003：23-25）指出，從 CAD 的反例我們可以學到一個教

訓：雖然外在遮蓋者的確會造成物體的傾向沒有展現，但是，外在遮蓋

者並不會使得物體失去傾向。將這個教訓類比到法蘭克福式案例，我們

就可以找到解消法蘭克福式案例的思路。以哈姆雷特案例來說，雷爾提

斯就像是被保護的易碎玻璃杯，而克勞迪則是破壞玻璃杯展現易碎性的

                                                                                                              
dispositional account of abilities）並依此解決能力條件句分析所遭遇的反例。關於能力傾向分

析的相關討論，請參見梅依爾（Maier，2014）。 
11 此處引入的「巫師」是柏德改寫路易士（Lewis，1997）的案例而得的，柏德還提供了另一

個較為現實的解毒劑（antidotes）案例。其它關於 CAD 與其反例的相關討論，請參考崔星

豪（Choi，2008）與蕭銘源（2013）。 
12 在本文中讓我們約定，「假若……則」代表反事實條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如

果……則」代表實質條件句（material con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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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師：G 具有易碎性（至少在它還沒被摔時），只不過當 S 在場時，它的

易碎性會被 S 的手段遮蓋，因而不會展現出來；相似地，雷爾提斯具有

不刺殺哈姆雷特的能力，只不過當克勞迪在場時，他的能力會被克勞迪

的手段遮蓋，因而不會實現出來。 

讓我們更進一步解析史密斯的策略。假設我們同意史密斯，用傾向

來理解能力。13基於一個主體的傾向沒有展現不代表主體沒有該傾向，

類似地，一個主體的能力沒有實現也不代表主體沒有該能力。14史密斯

認為，在哈姆雷特案例中，如果我們要究責雷爾提斯，我們就必須同意

他有道德判斷以及道德行動的理性能力（否則我們無法究責）。在此情況

下，雷爾提斯的刺殺行為就可以被解釋成，雷爾提斯對於他的刺殺行動

做了一個魯莽的、不正確的道德判斷（沒有實現其道德判斷能力）。但是，

基於雷爾提斯的確有道德判斷的理性能力，他還是有能力形成正確的道

德信念並依此行事，只不過案例中的克勞迪作為遮蓋者，會在雷爾提斯

要實現其理性能力時去遮蓋其能力的實現。（2003：37）因此，給定雷爾

提斯有道德判斷與道德行動的理性能力，即便克勞迪在場，我們還是可

以主張，雷爾提斯有不刺殺哈姆雷特的能力。而這就表示，雷爾提斯有

「可以不做」的其它可能性，他被究責是理所當然。至此，史密斯解消

了哈姆雷特案例，成功地辯護 PAP。 

可以看到，史密斯利用能力與傾向在模態面向的相似性，透過類比，

刻畫了一種對於其他可能性的理解，論證了法蘭克福式案例並不真的是

PAP 的反例。我們不難察覺，法蘭克福式案例的設計是透過「沒有被實

                                                 
13 史密斯（2003）此處並沒有明確說明到底要如何用傾向來理解能力，不過，科恩與韓福德

（2007：364-367）指出，這並不妨礙我們理解史密斯的論證策略。如果讀者有興趣考察新

傾向論的能力觀點，請參考法拉（Fara，2008）與維富林（Vihvelin，2004；2013）的著作。 
14 克拉克認為，主體可以有「從未發動的能力或傾向」。例如：我可以學俄文，儘管我從未學

過（我有學習能力）；或者，一個對牛奶過敏的人，但至死都沒喝過牛奶。（Clarke，200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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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干預手段」來遮蓋行動者的其它可能性。15在哈姆雷特案例中，雖

然克勞迪「保證」了雷爾提斯會按其意願行事，但經由史密斯的論述，

就算有克勞迪的「保證」（在案例中這「保證」最終沒被實現），從能力

的角度來看待其他可能性，我們就還是有理由去認為「雷爾提斯有可以

不去刺殺哈姆雷特的其它可能性」。 

筆者認為，史密斯的新傾向論，其理論優點與特色在於：找到了一

個特別的形上學可能性，這個可能性不會被哈姆雷特案例中克勞迪的反

事實行動（counterfactual action）干預而消失。透過這個可能性，史密斯

就能發展出一種可以相容於決定論的其它可能性概念，並以此來辯護

PAP。16不過，這種訴諸傾向來理解能力與其他可能性的進路是有潛在爭

議的。在下一節，筆者將介紹科恩與韓福德針對史密斯的新傾向論所提

出的反對意見。 

肆、科恩與韓福德的反駁 

科恩與韓福德（2007：367）承認，的確有史密斯從傾向觀點所刻畫

的其它可能性，也因此他們同意史密斯對於法蘭克福的原始案例的解

消是成功的。不過，他們認為，史密斯對 PAP 的辯護並不完全成功，

                                                 
15 此處「沒有被實現的干預手段」，在文獻上通常稱為「反事實干預」（counterfactual intervention）

（Levy，2008；Lehrer，2016）。 
16 在自由意志與責任的相關討論中，新傾向論辯護 PAP 的論證策略是一種很有價值的嘗試。

因為，一般認為，法蘭克福式案例的成立代表著責任（以及某種自由意志概念）可以相容於

決定論，所以很自然地，反駁法蘭克福式案例的論點大都是來自於非相容論（incompatibilism）

的陣營。（Kane，2005：80-92）而新傾向論近年之所以受到重視的理由就在於：雖然新傾向

論者也替 PAP 辯護，但新傾向論者所嘗試的是去提出一種相容於決定論的其它可能性概念。

而如果新傾向論是可信的，那相容論者就找到了一個方式來回應不相容論者的後果論證

（consequence argument）。關於後果論證、相容論者與不相容論者之間的爭論、以及後果論

證在這個爭論中的重要性，請參閱史丹福哲學百科的「相容論」詞條。（McKenna & Coates，
2015） 



60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五十七期 

 

因為史密斯的新傾向論無法處理涉及了內在遮蓋者的法蘭克福式案例。

要清楚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地細究「傾向的展現被遮蓋」的

情況。 

根據文獻，在「傾向的展現被遮蓋」的案例中，干預傾向展現的角

色可以分成兩類：外在遮蓋者以及內在遮蓋者。考慮以下兩個案例： 

【伸手接住案例】一個玻璃杯從桌上摔下來，小明伸手接住，所

以玻璃杯沒有摔落到地上，也因此沒碎。 

【喝牛奶案例】基於乳糖消化不良，很多人喝牛奶會拉肚子。但

是小華喝牛奶不會拉肚子，因為小華從英國人父母遺傳來的體

質，使得小華體內一直都有分解乳糖的乳糖酶。 

直覺上，在【伸手接住案例】中，雖然有外在遮蓋者（小明），我們通常

還是會同意，玻璃杯具有摔了會碎的傾向。但在【喝牛奶案例】中，基

於有內在遮蓋者（乳糖酶），我們通常不會認為，小華具有喝牛奶會拉肚

子的傾向。17 

訴諸類似的直覺，科恩與韓福德跟隨崔星豪的觀點（Choi，2005），

建議了一種關於傾向歸屬（dispositional ascriptions）的原則：假設我們

主張某個物體 O 具有某個傾向 D，而且我們同時主張，O 所具有的某種

內在性質 I 會使得傾向 D 總是不展現，那麼，基於 I 的存在，我們就不

應該將傾向 D 歸屬給物體 O。按照這種傾向歸屬原則，科恩與韓福德認

為，傾向不能被內在地遮蓋（dispositions cannot be intrinsically finked or 

                                                 
17 更多關於內在遮蓋者、相衝突的傾向（opposing dispositions）的案例，以及「傾向是否可被

內在地遮蓋？」這一類問題的相關討論，可以參考克拉克（Clarke，2008；2010）、艾福瑞

（Everett，2009）以及崔星豪（Choi，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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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ed），因為在有內在遮蓋者的情況下，內在遮蓋者會徹底消除該「傾

向」。（Cohen & Handfield，2007：367-368）18 

給定這個關於內在遮蓋者與傾向歸屬的立場，科恩與韓福德論證，

史密斯的新傾向論無法解消法蘭克福提出的另一個案例（1971），因此對

PAP 的辯護並不全面。進一步說明科恩與韓福德的論證，我們考慮以下

案例： 

【自願吸毒案例】吸毒成癮者傾向於吸毒：每當隔了一段時間沒

有吸毒，吸毒者內在的毒品成癮性會使得他去吸毒。現在假設，

有一位自願吸毒者，他每隔一段時間就自願地去吸毒，從沒有停

止吸毒過；而由於這位自願吸毒者從來沒有中斷過吸毒，他沒有

發現自己有毒品成癮的內在傾向，依舊認為自己可以不吸毒。

（Cohen & Handfield，2007：369） 

直覺上，我們會認為自願吸毒者要為他的吸毒行為負責，而且基於自願

吸毒者的吸毒成癮性，我們似乎也會認為他不可能不吸毒。法蘭克福

（1971）因此認為這個案例是另一種「行動者沒有其他可能性，但仍須

為其行為負責」的情況，也當然是 PAP 的反例。現在的問題是：史密斯

的新傾向論是否可以解消這個案例？ 

我們知道，史密斯用傾向來理解能力，並以此刻畫出傾向觀點下的

「可以不做」的其它可能性。在這樣的理解下，對於自願吸毒案例，如

果史密斯要主張「自願吸毒者有其它可能性（可以不吸毒）」，他就必須

去主張「自願吸毒者有不吸毒的能力」，也因此他必須主張「自願吸毒者

                                                 
18 雖然科恩與韓福德此處嘗試訴諸崔星豪的觀點來「論證」傾向直覺上就不能被內在地遮蓋，

但其實他們只是利用「內在性質的複製品」（intrinsic duplicates）來說明我們關於傾向歸屬

的某種直覺，所以筆者認為他們只是「建議」而非「論證」。真正去論證「傾向不能被內在

地遮蓋」的相關討論，請見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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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吸毒的傾向」。對此，史密斯一個可能的回應就是：自願吸毒者的確

有不吸毒的傾向，只不過他的「不吸毒」傾向被他另一個傾向「吸毒成

癮性」給內在地遮蓋掉了。 

表面上看起來，上述回應的確符合了史密斯在解消法蘭克福式案例

時所採取的回應模式。然而，基於傾向觀點下的能力概念是用傾向去理

解能力，如果一個主體不具有某個傾向，那該主體就不會具有與該傾向

相應的能力。因此，在【自願吸毒案例】中，如果我們同意科恩與韓福

德關於內在遮蓋者的傾向歸屬原則，那基於自願吸毒者的吸毒成癮性是

內在地遮蓋他「不吸毒」（或「做吸毒以外的事」）的傾向，所以我們不

會歸屬「不吸毒」的傾向給自願吸毒者。而由於自願吸毒者沒有「不吸

毒」的傾向，所以他就沒有「不吸毒」的能力，也就因此沒有吸毒之外

的其它可能性。而這就表示，即便訴諸史密斯的新傾向論，也無法讓 PAP

從【自願吸毒案例】中解套：自願吸毒者沒有「不吸毒」的能力與其它

可能性，且仍需為其吸毒行為負責。科恩與韓福德因此結論，就算新傾

向論可以幫 PAP 從法蘭克福的原始案例解套，也無法解消掉所有類型的

法蘭克福式案例，對 PAP 的辯護並不全面，因而並不令人滿意。（Cohen 

& Handfield，2007：369-372） 

伍、CAD、內在遮蓋者與傾向歸屬 

我們已經看到，科恩與韓福德利用涉及了內在遮蓋者的法蘭克福式

案例，指出史密斯新傾向論的理論缺陷。更進一步地，基於「傾向無法

被內在地遮蓋」這個主張，科恩與韓福德宣稱，與責任歸屬相關的其它

可能性概念注定無法被傾向分析，因此新傾向論不會是辯護 PAP 的恰當

進路。（2007：372）筆者同意，在給定「傾向無法被內在地遮蓋」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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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由於史密斯不能歸屬「不吸毒」的傾向給自願吸毒者，他就不能

歸屬「不吸毒」的能力與相應的其它可能性給自願吸毒者，因此，對

於史密斯來說，【自願吸毒案例】是他的新傾向論難以解釋的案例。表

面上看起來，科恩與韓福德成功地論述了新傾向論在理論解釋力上的

有限性。不過，筆者認為，在科恩與韓福德對新傾向論的批評中，有

一個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是：科恩與韓福德在什麼樣的基礎上，可以

認為史密斯的新傾向論必須接受「傾向無法被內在地遮蓋」這樣的傾向

觀點？ 

前文提過，科恩與韓福德是跟隨崔星豪的論點來主張「傾向無法被

內在地遮蓋」，並依此給出相應的傾向歸屬判斷。然而，在近年傾向研究

的相關文獻中，對於「傾向是否可以被內在地遮蓋？」、「是否有內在遮

蓋者？」或者「是否存在著相反或相衝突的傾向？」等這些問題，目前

並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觀點。19而為了要能夠完整地評估科恩與韓福

德的論點的可信度，此處我們需要仔細地去檢查崔星豪反對內在遮蓋者

的相關論述。根據崔星豪，我們可以用反事實條件句所刻畫的「刺激－

反應」的反事實事件，來甄別兩個物體是否具有完全相同的內在性質，

從而做出恰當的傾向歸屬。崔星豪稱此為傾向歸屬的條件句測試 

（conditional test）： 

【條件句測試】假定物體 O 與它內在性質上的完美複製品（perfect 

duplicate）；基於複製品與原物體具有完全相同的內在性質，那

麼，在外在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假若 O 被摔之後會傾向於破碎（或

不會破碎），那複製品就同樣地在被摔後也會傾向於破碎（或不

                                                 
19 「相衝突的傾向」指的是：在同一個時間點、同樣的刺激條件 S 下，傾向 D1 會展現 M1，

傾向 D2 會展現 M2；但是，展現 M2 意味著去遮蓋 M1。（Choi，2013：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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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破碎），反之亦然。因此，不可能出現 O 摔了會碎，但其複製

品摔了卻不會碎的情況。（Choi，2005：499-501）20 

給定相同的外在條件，崔星豪認為，在內在遮蓋者出現的場合，如果 O

的傾向會因為內在遮蓋者而總是不會展現，那基於內在遮蓋者是物體自

身的內在性質，所有 O 的完美複製品的相應傾向就也都不會展現。以

【喝牛奶案例】來說，條件句測試似乎捕捉到了我們關於傾向歸屬的

直覺：第一，基於小華喝牛奶之後就是不會拉肚子，所以我們不會把喝

牛奶會拉肚子的傾向歸給小華；第二，如果小華的複製品缺乏了產生乳

糖酶的基因造成他喝牛奶會拉肚子，那這個複製品就不會是小華的完美

複製品，因為他至少缺乏了讓喝牛奶會拉肚子的傾向不會展現出來的內

在性質。訴諸上述直覺，崔星豪進一步建議，與其主張某物的某個內在

傾向遮蓋了另一個傾向，不如直接主張這個物體沒有那種被內在遮蓋的

傾向。 

我們不難看出，崔星豪反對內在遮蓋者的策略，其關鍵之處在於：利

用反事實條件句所刻畫的反事實事件來歸屬傾向。由於利用條件句分析

來歸屬傾向是崔星豪（2008）的 CAD 理論─約定性傾向分析（analysis 

of a conventional disposition，CONV）的一個特徵，所以文獻上一直有反

對 CAD 的學者（Clarke，2008；2010；Everett，2009）嘗試以「相衝突

的傾向」來論證內在遮蓋者的存在，並以此挑戰崔星豪的 CAD 理論。

對此，崔星豪在 CAD 的立場上，提出三個回應策略進一步地反對相衝

突的傾向以及內在遮蓋者。 

                                                 
20 此處崔星豪之所以要設定「相同的外在條件」（例如，處於相同自然律下的可能世界等），是

因為有些傾向的展現與歸屬部分地決定於外在條件。一般認為傾向都是內在傾向（intrinsic 
dispositions），只由物體的內在性質所決定，但這其實是不正確的。的確存在著外在傾向

（extrinsic dispositions），例如：一個鑰匙開特定門的傾向，會在門鎖換了之後就不會展現，

也因此我們不再把開鎖的傾向歸給那個鑰匙。（McKitrick，2003；蕭銘源，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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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崔星豪認為，從條件句語意學的角度來看，在給定條件句不

矛盾原則（the principle of conditional non-contradiction）的情況下，我們

就不能承認相衝突的傾向：假設有兩個相衝突的傾向，其相應的條件句

分析是（S □→ M）以及（S □→ ~M）；此時，如果我們歸屬相衝突的傾

向給同一個物體，那從同一個刺激條件 S 我們就會得到互相矛盾的 M 與

~M，這違反了條件句不矛盾原則，所以我們不應該歸屬相衝突的傾向給

同一個物體。（2013：163）21其次，當我們接受條件句分析作為傾向歸

屬的原則，再去接受內在遮蓋者就會導致荒謬的後果：我們可以歸屬任

意傾向給任意物體。舉例來說，對於一個摔了不會碎的玻璃杯，我們可

以主張這個玻璃杯還是有「摔了會碎」的傾向，只不過這個傾向被玻璃

杯的「摔了變堅固」的傾向給內在地遮蓋掉了。（Choi，2012：303-311）

最後，崔星豪論證，克拉克（2008；2010）所謂的相衝突的傾向其實具

有不同的刺激條件，因此它們在 CAD 下就會被刻畫成不同的傾向。而

由於不同的刺激條件，會使得這些傾向不會真正地同時展現出來，所以

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一個物體可以在同時間、同樣的刺激條件下，同時

展現出相互衝突的傾向。而沒有相衝突的傾向就表示沒有內在遮蓋者，

也就沒有被內在地遮蓋的傾向。（Choi，2013：168-181）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崔星豪反對相衝突傾向與內在遮蓋者的論

證，其實是建立在 CAD 以及相應的傾向歸屬原則上。所以，如果不接

受 CAD 與其相應的傾向歸屬原則，那崔星豪的三個回應策略就都不會

成立，科恩與韓福德（建立在崔星豪論點上）對史密斯新傾向論所提出

的批評就不完全成立。在釐清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可以將科恩與韓福德

對史密斯提出的挑戰，重構為以下的 CH 論證： 

                                                 
21 條件句不矛盾原則：~（（S □→ M）&（S □→ ~M）），其中「□→」代表反事實條件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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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論證】22 

P1. 如果史密斯的新傾向論接受 CAD 以及相應的傾向歸屬原則，

那他的新傾向論就無法解決基於拒絕內在遮蓋者而建構的PAP

反例，因而不成功。 

P2. 史密斯接受 CAD 以及相應的傾向歸屬原則。 

C. 史密斯的新傾向論不成功。 

根據以上的論證重構，我們可以合理地去追問：科恩與韓福德有什麼理

由去主張 P2（史密斯接受 CAD 與其相應傾向歸屬原則）成立呢？很明

顯地，如果史密斯可以有好理由不接受 CAD 與其相應傾向歸屬原則，

那理論上，史密斯的新傾向論就有空間來容納內在遮蓋者，並以此解釋

掉【自願吸毒案例】，從而化解科恩與韓福德的批評。 

筆者認為，史密斯可以合理地去拒絕 CAD 與其相應的傾向歸屬原

則。筆者的主要理由在於，史密斯不需要去接受一個有問題、有爭議的

理論進路：CAD 作為分析傾向的進路，基於「條件句的語意特徵」以及

「傾向的模態特徵」，CAD 理論一直難以擺脫潛在反例的威脅，因而並

不令人滿意。以下筆者將從兩個面向來簡單說明文獻上 CAD 所遭遇的

難題與困境。 

首先，從條件句的語意特徵這個面向來說。馬汀（Martin，1994）

提出兩種類型的案例（fink / reverse-fink）來指出 CAD 有反例，從而不

會是恰當的傾向分析。而雖然路易士（Lewis，1997）訴諸傾向內在的因

果基礎來回應馬汀的反例，但是很快地，柏德（Bird，1998）以解毒劑

案例來指出「即便 CAD 理論加入了因果基礎的考量，它仍舊會因為外

在遮蓋者的干預而導致分析失敗」。然後，波那維克、戴夫與索沙（Bonevac 

                                                 
22 筆者在此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於重構科恩與韓福德論證所提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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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06）從條件句語意學的角度分析了前述文獻中的反例，並進一

步指出「不論是採取強中心（strong centering）或弱中心（weak centering） 

的條件句語意學，CAD 理論只要採取以上兩種特定的條件句語意學，原

則上就允諾了相應於語意學的潛在反例出現的可能性」。而基於 CAD 理

論通常會採取強中心或弱中心的條件句語意學特性，這就表示，CAD 理

論原則上就難以排除那些基於語意特徵的反例（或潛在反例），因而並不

令人滿意。23 

不難看出，前述針對 CAD 所設計的反例與相應的批評如果成立，

那 CAD 對傾向的分析就是不恰當的，用條件句分析來歸屬傾向的方式

就會是有問題的。那麼，這些針對 CAD 所設計的反例與批評是否成立

呢？目前，針對關連到條件句語意特徵的反例，崔星豪（Choi，2008）

以及韓福德（Handfield，2008）都有提出部分回應。24但是，先不論崔

星豪與韓福德對 CAD 的辯護是否成功，克拉克（Clarke，2008；2010）

與艾佛瑞（Everett，2009）透過不同類型的內在遮蓋者案例來論證，CAD

理論就算可以排除掉前述反例，仍舊必須面對內在遮蓋者的挑戰。然後，

                                                 
23 馬汀的反例有兩個方向：物體有傾向但相應的反事實條件句卻為假（reverse-fink），以及物

體沒有傾向但相應的反事實條件句卻為真（fink）。柏德的解毒劑案例即是第三節提到的外

在遮蓋者反例。至於波那維克、戴夫與索沙的論證，涉及到大量的條件句語意學的討論與論

證，礙於篇幅筆者無法在此詳細論述。對於此處 CAD 反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蕭銘源

（2013）。另外，必須強調的是，筆者此處（包含以下）所列舉的 CAD 反例，只是為了說

明 CAD 有不令人滿意之處，但這並不表示這些提出反例的學者會基於反對 CAD 就同意了

史密斯的新傾向論。筆者在此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醒與指正。 
24 韓福德（2008）論證「某些不具有因果基礎的外在傾向（extrinsic disposition）不會被任何

遮蓋者影響，所以可被 CAD 成功分析」。或許有讀者會認為，如果韓福德的論證成功，那

CAD 就可以從遮蓋者反例解套，新傾向論就仍舊必須面對科恩與韓福德的批評。然而，要

注意的是，韓福德的論點，如同本文所聚焦的科恩與韓福德的論點，其實同樣是建立在崔星

豪（Choi，2005）的觀點「傾向無法被內在地遮蓋」上（Handfield，2008：299-300）。因此，

同樣地，如果崔星豪關於「傾向無法被內在地遮蓋」的論點不成立，那韓福德（2008）的論

點就也不會成立。此處關於外在傾向以及韓福德論點這部分的討論，可以參考以下的註腳

25、艾什韋爾（Ashwell，2010）以及崔星豪（Cho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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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什韋爾（Ashwell，2010）進一步提供了案例來論證「如果否認內在遮

蓋者就也必須否認外在遮蓋者」，但「否認外在遮蓋者的存在」顯然是荒

謬的。齊特（Kittle，2015）則是從內在干涉者（intrinsic interferers）來

指出崔星豪的傾向歸屬原則並不恰當，所以崔星豪的理論仍舊會被相衝

突傾向或內在遮蓋者威脅。可以看到，文獻上關於內在遮蓋者的爭論持

續進行中，也因此 CAD 能否作為恰當的傾向分析進路，目前看來仍舊

是有爭議的。25 

其次，從傾向的模態特徵這個面向來看。近年來學者們注意到某些

傾向的模態特徵，並以此提出案例來論證 CAD 原則上就有難以避免的

困難。舉例來說，維特（Vetter，2013；2014；2015）指出，傾向不但可

以有多種不同的刺激條件，也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展現方式，她稱此為「傾

向的多軌面向特徵」（multi-track）。26依據這個特徵，維特建構了兩難論

證來指出「只用一個反事實條件句來分析傾向的 CAD 理論，注定無法

捕捉到傾向的多軌特徵，因而並不令人滿意」（2015：42-43）。海耶克

（Hájek，2016）則是認為傾向具有機率特徵，所以會有「或許不會展現」

的傾向（minkish dispositions）：雖然給定恰當的刺激條件傾向就會展現，

但它或許不會（would be, but might not）展現。27而只要「或許不會展現」

                                                 
25 針對內在遮蓋者反例，文獻上 CAD 主要的辯護者是崔星豪。他回應了克拉克與艾佛瑞，

（Choi，2012；2013）然後在之後的文章回應了齊特（2017），但崔星豪自己也承認他並沒

有完全回應其他的內在遮蓋者案例（Choi，2018）。舉例來說，艾什韋爾（Ashwell，2010）
針對崔星豪（Choi，2005）以及韓福德（Handfield，2008）提出的內在遮蓋者案例以及相關

論證，就筆者所知，目前並沒有 CAD 的支持者提出回應。 
26 考慮一個易碎的玻璃杯。我們似乎會同意，我們有好幾種不同的方式弄碎這個杯子：摔到地

面、用鐵鎚敲、熱漲冷縮等。我們似乎也會同意，這個杯子有好幾種展現其易碎性的方式：

裂開、碎成兩半、碎成好幾片等。 
27 「或許不會展現」的傾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理解：假設某個玻璃杯摔了會碎的機率 99%，

基於它的摔碎機率，通常我們會認為這樣的玻璃杯是易碎的，但是這樣的玻璃杯很顯然地有

機率摔了不會碎。海耶克主張我們處於機率世界，因此「或許不會展現」的傾向到處都是。

（Hájek，2016：7-13）而如果海耶克是正確的，那顯然地「或許不會展現」的傾向就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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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傾向存在，那使用「就是會」反事實條件句（would-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來分析傾向的 CAD 理論，就注定會有反例。 

前述維特指出的多軌特徵與海耶克所指出的機率特徵，都被認為是

CAD 理論（包括崔星豪的理論）必須要能夠解釋的現象，因為這些模態

特徵似乎都符合了我們對於傾向的直覺。但是，要能夠恰當地解釋這些

模態特徵對 CAD 支持者來說並不容易，因為使用一個「就是會」反事

實條件句來分析傾向的 CAD 理論，從原則上似乎就難以說明傾向的多

軌特徵與機率特徵。而顯然地，如果 CAD 真的無法說明這些模態特徵，

那就很難被認為是恰當的傾向分析進路。 

總結來說，從條件句的語意特徵以及傾向的模態特徵，反對 CAD

的學者們設計了多種反例來挑戰 CAD 理論。雖然我們也看到包括崔星

豪在內一直有學者嘗試為 CAD 辯護，但是，文獻上這些層出不窮的反

例（特別是來自傾向自身的模態特徵的反例），讓學界開始懷疑 CAD 作

為傾向分析進路的恰當性與合理性，有些學者更是進一步提出了非條件

句分析進路的傾向理論（Vetter，2015）。因此，基於 CAD 本身仍有實質

難題尚未克服、而且文獻上已經有競爭理論出現，筆者認為，史密斯以

及其他的新傾向論者是有理由可以不去接受 CAD 以及其相應的傾向歸

屬原則。此外，筆者相信，史密斯自己其實很清楚地認識到 CAD 是有

困難的，否則他不會主張經由 CAD 的反例模式來類比到法蘭克福式的

案例。（Smith，2003：23-25）因此，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史密斯會接受

CAD 與條件句測試的傾向歸屬原則。而在不接受 CAD 與其傾向歸屬原

則的情況下，按照本節的分析，新傾向論在理論上就有立足之處，有機

會藉由內在遮蓋者來化解【自願吸毒案例】。這就顯示出，科恩與韓福德

                                                                                                              
是 CAD 理論的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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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史密斯的新傾向論所提出的批評並不徹底，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反對

意見。 

陸、結論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首先簡單地解釋了其它可能性原則（PAP），並

指出為何法蘭克福式案例會造成 PAP 有反例而失敗。接下來，筆者考察

了史密斯的新傾向論，說明在什麼意義上，我們可以用傾向來理解能力

與其它可能性，並進而以此種傾向觀點下的其它可能性來化解法蘭克福

式案例對 PAP 所造成的挑戰。接著，筆者重建了科恩與韓福德對新傾向

論提出的反對意見：傾向觀點下的其它可能性概念不可能解消某些法蘭

克福案例，對 PAP 的辯護注定不會成功。最後，筆者論證，科恩與韓福

德的反對意見必須建立在 CAD 以及相應的傾向歸屬原則上，而史密斯

與新傾向論者可以有理由去拒絕 CAD，因此，科恩與韓福德對新傾向論

的批評並不完全成立。 

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史密斯的新傾向論透過傾向來理解能力，

這樣的方式可以捕捉到一種特別的形上學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基於它

能讓行動者的「可以不做」不被干預者的反事實行動所干預，它可以相

容於某種決定論。而這就表示，接受新傾向論，那在決定論的世界觀下，

我們仍可保有某種其它可能性。因此，如果我們願意承認新傾向論觀點

下的其它可能性足以支撐責任以及責任歸屬的概念，那新傾向論就有機

會成為一個辯護 PAP 的實質進路。28 

                                                 
28 克拉克（2009）質疑，新傾向論所嘗試捕捉的這種其他可能性，並不足以支撐責任概念（以

及相關連的自由意志概念），對此維富林（2013）有嘗試回應克拉克。文獻上這個論戰目前

仍持續進行中，本文對此並不加以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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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筆者希望強調，雖然本文的論述提供了新傾向論一個從科恩

與韓福德的批評解套的策略，但是，這並不表示新傾向論會因此自動成

立。筆者認為，科恩與韓福德對新傾向論提出的反對意見指出了新傾向

論的理論限制：如果史密斯接受了 CAD，他就不能承認內在遮蓋者，也

就無法解釋科恩與韓福德所提出的挑戰。29更仔細地說，從科恩與韓福

德對史密斯新傾向論所提出的批評，新傾向論者學到了一個重要的教

訓：史密斯與其他新傾向論的支持者（例如 Fara，2008 與 Vihvelin，2004、

2013），必須提出有別於 CAD 的傾向理論，而且，他們的傾向理論必須

能夠容納內在遮蓋者，如此新傾向論才能解釋掉那些涉及了內在遮蓋者

的法蘭克福式案例，也才足以支撐前述的那種特別的形上學可能性。 

目前，文獻上的確是有幾位學者嘗試發展了包含內在遮蓋者的新的

傾向理論，例如：艾什韋爾（Ashwell，2014）、維特（Vetter，2015）以

及陶比（Tugby，2016）。這些學者之所以仍舊嘗試去辯護內在遮蓋者，

主要在於：內在遮蓋者被連結到許多其他的傾向運用理論（例如：慾望

本質的傾向分析、形上學可能性的傾向論以及規則依循的傾向論等），因

此，「有沒有內在遮蓋者」將對這些傾向應用理論造成實質的差別。30而

基於這個考量，學者們一方面提出案例來挑戰反對內在遮蓋者的崔星豪

等人，另一方面也嘗試去說明承認內在遮蓋者在存有學上的合理性。

（Ashwell，2010；Vetter，2015；Tugby，2016）這些學者們對於內在遮

                                                 
29 CAD 在史密斯和科恩與韓福德論戰的年代（2007），已顯露出它有潛在反例的威脅，並不是

一個令人滿意的傾向分析進路。在此情況下，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基於 CAD 的困難，為何

科恩與韓福德還是認為史密斯會接受 CAD？對於這個問題，筆者的觀察是：基於文獻上沒

有恰當的傾向分析理論，而且史密斯也沒有提出他自己的傾向觀點來支撐他的新傾向論，因

此，科恩與韓福德很自然地引用了當時的主流進路。 
30 例如，艾什韋爾（2010）挑戰了崔星豪與韓福德反對內在遮蓋者的論證，並在之後的文章

（2014）以一個包含了內在遮蓋者的傾向理論來分析慾望本質。維特（2013）從傾向的多軌

面向來指出 CAD 的根本問題，在之後的文章（2014）發展了非條件句分析的傾向理論，並

進一步論證她包含了內在遮蓋者的傾向理論（2015）可以解釋潛能與形上學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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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者的研究，以及他們的研究所引發的討論，使得內在遮蓋者議題成為

了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傾向研究的新主題。（Choi，2018）要能完整地探究

這個主題，並進一步去評估這些包含了內在遮蓋者的傾向理論是否成

功、或是否能融入新傾向論，已經超出了本文所能處理的範圍。不過，

無論如何，到底這些主張內在遮蓋者的傾向理論是否能為新傾向論服

務？或者，這些理論要如何被整合到新傾向論之中？對這些議題的探究

都還有待新傾向論者的努力。顯然地，在前述的這些工作完成之前，新

傾向論的理論基礎就尚未穩固。31 

                                                 
31 維富林（2004；2013）也發展並辯護了某種傾向理論以及相應的能力傾向分析。但是，克拉

克（2009）以及維特與傑斯特（Vetter & Jaster，2017）等人都提出反對意見。這方面的討論，

主要集中在「能力條件句分析是否恰當？」以及「能力是否可用傾向來分析？」等問題上。

這一類議題已超出這篇文章所能處理的範圍，筆者在此略過，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此處所提

的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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